
 山 东 省 教 育 厅 
 

  
 鲁教财函〔2023〕35号 

 

山东省教育厅 
关于做好 2023 至 2024 学年国家开发银行 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的通知 
 

各市教育（教体）局，各省属高等学校： 
为做好我省 2023至 2024学年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

贷款申请受理和审批发放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一、贷款申请受理时间 
各县（市、区）现场集中受理贷款学生申请时间为 8 月 1 日

至 9 月 12日。 
二、贷款受理对象 
贷款申请受理对象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全日制普通本科高校、

高等职业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（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）、科研

院所、党校、行政学院、会计学院（学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的为

准）正式录取，取得真实、合法、有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

生（含预科生）或在读的本专科学生、研究生和第二学士学生。 

未进行预申请，但确因家庭经济困难需申办生源地信用助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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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款的学生，填写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，作为申办

贷款的家庭经济困难认定依据。 

三、贷款额度及贷款用途 
普通本专科学生贷款最高不超过 12000 元，研究生不超过

16000元。学生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付在校期间学费

和住宿费，超出部分可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。 

四、贷款申请受理 
（一）更新维护设备与系统。各地、各高校要于贷款正式受

理前，维护助学贷款信息管理系统机构和人员信息，确保电子签

章、联系人、地址、电话、高校学费账户等信息准确无误。根据

实际工作需要，参考推荐设备型号表，及时更新和购置高拍仪、

手写板、电脑等设备，确保受理工作平稳有序开展。 

（二）贷款网上申请。贷款学生须注册并登录“国家开发银

行助学贷款学生在线系统”（https://sls.cdb.com.cn），贷款

类型选择“生源地助学贷款”，提交贷款申请。续贷学生应更新

完善个人信息，填写续贷声明。各县(市、区)负责对续贷声明内

容进行审核。续贷学生可以选择远程办理续贷，在经过人脸识别

功能进行身份认证后，确认提交续贷申请。办理续贷时，需要变

更身份信息和关键就学信息的，需要新增共同借款人的，仍需携

带相关书面证明材料到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现场办理。 

（三）贷款申请受理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加强贷款资格审核，

重点核对《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》中家庭经济状况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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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是否符合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条件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负责核对

有关基础信息，确保信息录入准确无误，确保电子签名清晰准确。

现场受理时，应为贷款学生打印《借款合同》副本和《受理证明》

（上附回执录入验证码）。在集中受理期间，对远程提交的续贷

申请，原则上应于 3 个工作日内办理审查确认。申请受理工作不

得增设任何额外手续。 

（四）贷款学生账户开立。续贷学生继续使用原结算代理机

构，首次贷款学生使用招商银行账户，用于生源地贷款发放和本

息回收。 
（五）贷款学生报到注册。贷款学生持《受理证明》或者回

执验证短信到学校报到，各高校要及时给予注册，并办理相关入

学手续，不得要求贷款学生预缴学费和住宿费。 

（六）合同电子回执录入。各高校应于 10 月 10日前，在系

统录入回执信息，逾期未录入回执的视同放弃贷款申请。在我省

高校就读的外省籍学生申请生源地贷款的，各高校须按照当地生

源地的工作要求办理相关手续。 

五、贷款审批发放 

（一）贷款学生名单公示。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应按照操

作规程要求对贷款学生名单进行公示。填写《生源地信用助学贷

款公示情况说明》（附件 1，以下简称《公示说明》）。 

（二）汇总上报申请信息。汇总提交申请信息前，复核人须

逐份检查电子合同，确保电子合同和各项附件内容完整准确，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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点核对签字是否与系统中姓名一致，代签格式是否规范，合同与

附件姓名是否一致，扫描附件和现场照片是否清晰可辨等。 

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导出《××县（市、区）学生资助管

理中心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汇总表》（以下简称《申请汇总表》,

须用 A3 纸横向打印），于 10 月 14 日前将《申请汇总表》《公

示说明》报送至市级，电子流程提交至省级。《申请汇总表》须

由县级经办人及负责人签字，并在左上方单位名称处加盖单位公

章（每页盖章或加盖骑缝章）。  

各市审核无误后，于 10 月 17 日前将《关于 2023 年度××

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情况的报告》（附件 2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提交的《申请汇总表》《公示说明》作为附件）报送至山东

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。青岛市直接报送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市分

行。 

（三）贷款审查与审批。国家开发银行相关分行会同山东省

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，对《申请汇总表》《借款合同》进行审查，

并进行贷款审批。对材料不全、信息有误的，县级学生资助管理

部门负责与借款人联系修改完善相关信息，确需谢绝的借款合

同，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要做好解释工作，同时不再受理该学

生本年度借款申请。 

（四）贷款发放与支付。贷款资金将于 11 月 20日前，通过

支付宝和代理结算银行进行发放。学生贷款资金优先用于支付在

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，相关资金根据回执金额直接付至高校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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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户，如有剩余将存放至学生个人账户。 

（五）贷款资金到账核实。各单位要及时登录系统查看发放

结果，处理发放失败信息，重新安排资金划转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（一）加强政策宣传，确保应知尽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高

度重视货款政策宣传解释工作，综合运用报刊杂志、广播、电视、

条幅、展板、海报、彩页、热线电话、微信、微博、QQ、网站等

宣传方式，广泛深入对国家助学贷款基本政策、申请条件、办理

手续和还款事宜等内容的宣传，特别是要对家庭经济困难的高中

毕业生和家长开展针对性宣传，做到全覆盖、无死角。 

（二）提前谋划部署，妥善应对紧急突发情况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要全盘规划，统筹考虑自然灾害和恶劣天气对助学贷款代理

工作的影响，预判学生和家长办理贷款时可能遇到的困难，建立

应急预案，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，做到未雨绸缪、有备无患。 

（三）丰富服务手段，提高办事效率。各县（市、区）要综

合采用预约受理、分散受理、错峰受理和流水线受理等措施，尽

量避免人员聚集和长时间排队现象。根据当地情况，推动受理点

下沉工作，在乡镇、高中设立贷款办理点，尽力实现“家门口办

贷”，有条件的地区对确有困难的学生上门办理。贷款办理现场

要备好常用药品、防暑用品、消毒用品、打印机、电脑等，尽最

大可能为贷款学生和家长提供便利。 

各地、各高校工作开展中遇有问题，请与国家开发银行山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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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分行或青岛市分行和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联系。 

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：孙凯迪 0531—81928356；济南

市历下区经十路 11666号开行大厦。 

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市分行：孙玮婧 0532—83783045；青岛

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29 号、31号。 

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：王万虎 0531—51793743；济南

市市中区舜耕路 60 号。 

 

附件：1.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公示情况说明 

2.关于 2023 年度××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 

请情况的报告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山东省教育厅   

2023 年 6月 3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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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公示情况说明 

 

××资助管理中心于 2023年××月××日至 2023年××月

××日在全县（市、区）范围内对 2023 年度已签订生源地信用

助学贷款借款合同的全部学生名单进行公示。公示学生总数××

名。公示期间，收到异议的借款学生共××名。经过调查核实，

因借款学生不符合助学贷款条件谢绝申请××份。公示无异议的

借款学生××名。 

特此说明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××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（盖章） 

2023年  月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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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关于 2023 年度××市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
申请情况的报告 

 

山东省学生资助管理中心、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： 

自 2023 年××月××日以来，我中心积极组织指导所辖县

（市、区）落实国家助学贷款政策，开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

请受理工作。目前，我市 2023 年度贷款申请材料已经汇总审核

完毕，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并具备贷款条件的学生人数总计

××人，申请贷款金额总计××元。其中： 

   

单位：人、元 

序号 县（市、区） 申请贷款人数 申请贷款金额 

1       

2       

……       

 

附件：1.××县（市、区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汇总表 

      2.××县（市、区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公示情况说明 

      ……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××市学生资助管理中心（盖章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××月××日 

 


